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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息息相关者的利益关系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调节股东

与董事会、经理层的关系。

第四，企业法人财产不等同于股东资产，企业法人

财产是相对独立的，除企业出资者投入的资产，还包括

经营过程中的财产增值和无形资产。

共同治理对民办高校治理的启示

第一，民办高校的创办者可以视为公司的“原始”

投资者，除考虑民办高校创办者的利益外，还须考虑与民

办高校发展息息相关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。在民办高

校决策、运行、经营过程中，不能只顾投资者的利益，丢

弃高等教育的规律，忘却相关利益者的利益。这里，“利

益”不仅限于经济利益，还包括政治利益和民生权益。

第二，要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，民办高

校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的积极性，建

设和谐校园。利益相关者理论告诉我们，企业的利润是

广大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的，企业的绩效取决于利益相

关者的共同努力。发挥好各利益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和创

造性，才能取得企业效益的最大化。民办高校办学是一

个整体，一个庞大的系统。在民办高校的办学过程中，

也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地位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作

用 。 只 有 不 断 增 强 办 学 共 识 ， 凝 聚 人 心 ， 共 建 共 赢 共

享，才能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。

大学治理机制的他山之石

国外私立大学多属于捐资办学，与我国民办高校的

公益性有相通之处。相比于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历史，

国外私立大学的发展更为悠久，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

的治理经验，可供供我们借鉴和参考。

（一）英、美、日、德等私立大学治理经验

英国私立大学的内部治理借鉴了公司治理模式，建

立了完善的“三会一层”，既董事会（校务委员会）、

监事会（理事会）、教师代表大会和管理层。其中，校

务委员会下面还设有总务委员会，对学校的行政、学术

管理进行统筹。在总务委员会的人员设置中，80%以上的

人员必须来源于教授，其余来源于其他利益相关者。因

此，在英国私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中，普通教授在学

校治理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，可以直接影响学校的发

展和走向。同时，普通教授与管理层间也拥有通畅的沟

通渠道。

美国私立大学以章程作为重要遵循体系，对最高权

力机构董事会的行为进行约定，使其能够符合所有利益

相关者的诉求。作为代表和保护教师利益及学术共同体

的组织，教授委员会是大学最高学术权力的代表。为了最

大限度地避免“外行领导内行”问题，学术评议委员会在

内部治理中发挥着参与和监督的作用。治理过程中，学术

与行政的相互监督、制约、渗透，以防止行政专权。

日 本 私 立 大 学 治 理 实 行 “ 三 权 分 立 ” ， 即 将 董 事

会（理事会）、管理层、监事会、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能

进行界定和区分。同时，各个私立大学根据《民办学校

法》《民办学校法施行令》《民办学校法施行细则》的

规定，制定相应的学校《章程》，并在《章程》的指引

下不断健全校内治理的各项制度。

德 国 私 立 大 学 董 事 会 （ 理 事 会 ） 是 其 核 心 治 理 机

构，董事会的人员由社会人员代表、教授、产业和文化机

构代表等组成。德国私立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来自于为

大学提供资金的团体、机构和对大学进行监督的组织。

（二）对我国民办高校共同治理机制构建的启示

第 一 ， 重 视 所 有 利 益 相 关 者 共 同 治 理 。 从 内 部 治

理组成结构来看，要注重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的治

理。与国外私立大学相比，我国虽然在《民办教育促进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政策中，都对民办高校决策机构的

设置进行了规定，但并没有对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学校

治 理 而 进 行 细 化 落 实 ， 教 师 并 不 是 学 校 治 理 的 重 要 主

体。国外私立大学治理对教师参与学校治理重视度高，学

校共同治理的文化氛围浓厚，这样的方式保障了学校办学

方向的正确性，以及教育产品高质量输出的稳定性。

第 二 ， 加 强 内 部 权 力 机 构 的 协 调 与 制 衡 。 与 我 国

民办高校传统管理的“一董独大”相比，国外私立大学

的治理机制中，严防董事会的专权，将立法、司法、行

政领域的“三权分立”引入高校治理，形成内部权力主

体间的相互制衡和分权机制。在大学的章程中明确董事

会、监事会、管理层、教师（职工）代表大会的职责、

权利、义务，将董事会的决策权、监事会的监督权、管

理层的执行权、教师和普通职工的参与权纳入章程，并

作为契约不折不扣的执行，有效地实现了利益相关者共

同治理的合力。扁平化的治理结构通过建立通畅的信息

公开、流通、披露体系，实现利益相关者可以随时了解

学校的经营和治理情况，为我国民办高校的治理提供了

有力借鉴。

民办高校共同治理机制构建路径

在利益集团控制模式下，让利益主体直接参与协商

不仅仅是一个效率问题，更是一个容易让举办者感觉对

自己的权威有威胁的事情。与此相比，机制之间的制衡

遇到的困难可能会更多。如果说共商决策对自己利益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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